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報告人：許哲維

雲端發票、稅務簡介
生活智慧我最行



雲端發票
&

手機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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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下列何者是雲端發票？

你知道答案嗎？

統一發票收執聯 電子發票證明聯

A：都不是，存在載具
中的無實體發票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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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結帳時透過手機條碼或悠遊卡等載具，
將發票存在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或載具中。

什麼是雲端發票？

財政部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載具

存在雲端，「沒有列印出來」的發票。
只要印出來後就通通是紙本發票。

雲端發票
載具

共通性載具

其他載具



一卡通

信用卡

例：全聯福利卡、Happy Go卡、
全家會員等

什麼是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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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 它就像一個銀行帳戶
不過存的不是錢，而是發票

手機條碼 = 索取雲端發票的載具之一

什麼是手機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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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申請手機條碼？

準備好手機號碼 + 電子信箱，到

就可以申請專屬於你的手機條碼囉!

7

手機號碼 + 電子信箱

1.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3.四大便利超商多媒體事務機

2.統一發票兌獎APP

4.本處官網申辦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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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1…印出條碼
(登入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黏貼在隨身攜帶的物品上 黏貼在隨身攜帶的卡上

下載統一發票兌獎APP

手機條碼怎麼使用？

選擇2…不印條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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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手機條碼怎麼使用？

至櫃台結帳
告知店員發票

儲存於載具

出示手機條碼

供店員掃描

以行動支付APP

或其他方式付款

手機條碼只是儲存雲端發票的載具，刷完條碼還是要記得用以下方式付款喔！
行動支付APP

使用支付型載具(悠遊卡或i-cash)

使用現金或信用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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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支付怎麼結合雲端發票？

5.選擇掃碼支付或感應支付完成付款

1.選定行動支付APP 2.綁定付款工具 3.綁定共通性載具

4.結帳出示載具供店家掃描

需要刷兩次條碼唷！
(部分APP除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PEKeoS9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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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申辦手機條碼一定要有智慧型手機？

你知道答案嗎？

對 不對

A：不對，只需要有手機號碼跟電子信箱即可申辦。
(有智慧型手機可下載APP，使用較方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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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機條碼存發票有什麼好處？

1212

√不用整理一堆發票
√無發票毀損、遺失風險
√自動對獎，獎金自動匯入

√節能減碳，環保愛地球
√有專屬獎，中獎機會多一次
√捐贈雲端發票換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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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發票 vs 雲端發票

1313

紙本發票 雲端發票

對獎方式

整理方式需要整理 不需整理

人工對獎 自動對獎

領獎方式實體通路 自動匯入

中獎機會1次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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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發票的使用率高嗎？

1414

104-109年雲端發票使用率

雲端發票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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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機率多更多！

雲端發票專屬獎有哪些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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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發票開獎日前一工作日，
總分處都會舉辦兌換活動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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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鄰近的兌
換地點及領取方
式(自取或郵寄)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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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發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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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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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計算所需
雲端發票張數

官
網
雲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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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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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統一發票兌獎APP」有什麼好處？

2121

免扣千分之4印花稅

官方唯一認證的APP

24小時隨時隨地兌領獎

全部獎別均可兌領
(限雲端發票)

電子發票證明聯快速領獎
(限領五、六獎)

領獎資料設定完成後：



兌獎APP怎麼使用？

22

以手機號碼及
驗證碼登入

下載APP

/ZOA965S



兌獎APP怎麼使用？

開獎後，會顯示
發票中獎狀態
(已捐贈的發票
無法兌獎)

點擊該筆發票
查看發票明細，
亦可查看發票
載具

23

顯示發票類型(雲
端發票、掃描輸
入、手動輸入)自行輸入紙本發票，

系統自動對獎



24

Q：把電子發票證明聯掃描進去手機條碼裡，就
會變成雲端發票嗎？

你知道答案嗎？

會 不會

A：不會，只要一開始印出來就是
紙本發票，再掃進去也不會變雲端。



兌獎APP怎麼使用？

點擊快速對獎，可輸
入發票號碼末3碼，
快速對獎(紙本發票)

25



兌獎APP怎麼使用？

1 中獎發票領獎

點擊「領獎」，輸入
領獎資料後確認，獎
金即時入帳

2 自行掃描領獎
點擊「快速領獎」，
可掃描中五、六獎之
電子發票證明聯，快
速領獎

26

掃描輸入的紙本電子發票證明聯如中獎，也
會出現在此，但仍需拍攝該發票完成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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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手機設定方式

27

還可以利用手機小工具將手機條碼放
在桌面，不用開APP直接嗶更方便喔！

2.點選編輯

1.在主畫面(桌面)
向右滑到最左頁

3.在統一發票兌獎
項目的左側按 +

5.設定完成

4.點選完成

兌獎APP怎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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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利用手機小工具將手機條碼放
在桌面，不用開APP直接嗶更方便喔！

Android手機設定方式

28

1.長按手機桌面

2.點選桌面小工具

3.點選統一發票兌獎

4.點選手機條碼

5.將手機條碼拖曳

到桌面適當位置後
放開即設定完成

兌獎APP怎麼使用？



兌獎APP怎麼使用？

點擊新增載具，選
擇要歸戶的載具類
別後輸入相關資料
完成歸戶。

具有NFC功能的
Android手機，可
以直接感應悠遊卡、
一卡通及icash來

進行歸戶。

29

兌獎APP
好處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8ydoTHQZg


沒有NFC功能的手機，怎麼歸戶載具？
至四大超商，利用多媒體事務機歸戶。

30



沒有NFC功能的手機，怎麼歸戶載具？

載具歸戶→手機條碼→輸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選擇欲歸戶的載
具→ 開始歸戶。

31



沒有NFC功能的手機，怎麼歸戶載具？

32

悠遊卡、一卡通及icash悠遊卡感應區 icash晶片讀取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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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當存在悠遊卡中的雲端發票中獎時，如果
悠遊卡還沒歸戶到手機條碼，該怎麼領獎呢？

你知道答案嗎？

利用統一發票兌獎APP 利用便利超商多媒體事務機

A：需到四大便利超商，透過多媒體事務機將中獎
發票印出，並攜帶身分證、中獎發票到代發獎金單
位領獎。想在APP中領獎，記得先完成載具歸戶喔！

33



公用事業歸戶

1.公用事業用戶有一個特性「『使用者』、『登記
用戶』及『繳款者』通常並非同一人（例如房東、
房客及其共同生活者）

2.屬變動性載具，需每期至各別公用事業網站上歸
戶 (載具號碼印製於每期繳費通知單或已繳費憑證
上)

3.公用事業都會主動通知中獎(或使用APP、公用事
業網頁查詢)，可以等到有中獎時，再拿「繳費通知
單」或「已繳費憑證」至超商KIOSK機，輸入載具
號碼列印中獎發票兌領獎金。



4.公用事業本期開立電子發票字軌號碼，會列示至
次期帳單或當期已繳費憑證，民眾可自行兌獎。



5.如果是載具有歸戶的民眾，設定帳戶自動扣款後，
中獎後金額在4000（含）以下就會自動入帳。

公用事業歸戶

6.行動支付已經有綁定手機條碼，繳費時發票就會
自動存入手機條碼中，需公用事業本身和行動支付
業者簽約。



電信業者歸戶



中獎獎金自動匯入怎麼設定？
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輸入手機條碼及驗證碼登入。

38



點擊領獎設定，啟用匯
款功能，輸入領獎資料，
完成設定。
中獎獎金將於開獎次月
10日前匯入指定帳戶。

中獎獎金自動匯入怎麼設定？

39



統一發票兌獎通路



稅務簡介



成年年齡下修至18歲，並訂於明年1
月1日施行



43

地價稅開徵時間11月1日-11月30日



稅捐稽徵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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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如期繳納滯納金如何計算?

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者，每逾3日按滯納數額

加徵1%滯納金；逾30日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稅

捐稽徵法第20條)

以使用牌照稅為例：

Q:未於 4月30前繳納 每逾 3日加徵 1% 滯納金

本稅 7,120元/繳納期限：4月30日 /

繳納日：5月 9日(逾9日)

A:滯納金 7,120 * 2% = 142元

5/1-5/3 不加滯納金

5/4-5/6 加 1% 滯納金

5/7-5/9 加 2% 滯納金



一、復查：
（一）應於稅額或罰鍰繳款書送達後，在繳納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申請復查。

（二）無應納稅額者，應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後之次日起30日內申請復查。

（三）以公告代替核定稅額通知書之填具及送達者，

應於公告之次日起30日內申請復查。

二、 訴願：

應於收到復查決定書或非屬核定稅捐之其他行政處分之次日起30日內提起訴願。

三、行政訴訟第1審：

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個月內提起訴訟。

四、行政訴訟上訴審：

應於第1審判決送達後20日內提起上訴。

行政救濟程序



稅捐稽徵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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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特別稅率

適用土地 稅率

自用住宅用地、勞工宿舍用地、國民住宅用地 2‰

公共設施保留地 6‰

公有土地、事業直接使用土地，如工業用地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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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自用住宅優惠稅率省很大！

一般用地基本稅率 10‰

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2 ‰

稅金至少省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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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自用住宅優惠稅率省很大！

快拿出稅單檢查一下是
否按優惠稅率課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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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住宅優惠稅率申請條件為何？

◆地上房屋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在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無出租、無營業使用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以一處為限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00平方公尺，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700平方公尺

將戶籍遷出自用住宅時，至少須保留土地所有權人或配偶、已成年之直系親屬任何
1人在原戶籍內，該處地價稅始可繼續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全戶遷出，不再符
合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要件者，應於30日內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申報，以免受罰。

貼心
提醒



使用牌照稅開徵

◆開徵期間：4月1日至4月30日

◆營業用車輛：上期 4月1日～ 4月30日

下期10月1日～10月31日

◆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

◆全以電能為動能之電動汽機車至114年12月31日免稅

◆機器腳踏車(151CC以上才課徵,150cc以下不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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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免牌照稅規定

1.供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並領有駕駛執照者使用，且為該身心
障礙者所有之車輛，每人以1輛為限。

2.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駕駛執照，該
身心障礙者本人、配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所有，供該
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車輛，每一身心障礙者以1輛為限。

3.身心障礙者本人所有車輛，地方稅稽徵機關會主動通知核定
免稅，免再提出申請。

4.車輛汽缸總排氣量超過2,400cc，超過部分，不予免徵



房屋稅計算方式

應納房屋稅額
＝ 課稅房屋現值 × 適用稅率

房屋現值之核計

＝標準單價(元)  × 房屋面積（㎡）×
(1 - 折舊率 × 折舊經歷年數) × 地段率



提經不動產評價
委員會評定

每3年重行評定1次

構造別、用途別

總樓層、加項、減項
房屋現值

標準單
價

商業交通情形

供求概況及買賣價格
地段率

構造別、折舊率

耐用年數、殘值率
折舊率

稅率

自住、公益出租
非自住之住家用
營業、私人醫院、診所、
自由職業事務所用
人民團體等非住家非營業用

提經議會通過

房
屋
稅

房屋稅課徵構成要素分析



房屋稅稅率

修正前
用
途
別

修正後(106年7月1日施行)

修正後
(108年1
月起施

行)

使用情形
房屋稅條
例稅率

新北徵
收率

使用情形
房屋稅條例

稅率
新北徵
收率

新北

徵收率

自住 1.2%

1.2%
住
家
用

自住
1.2% 1.2% 1.2%

公益出租
非自住 1.2~2%

非自住 1.5~3.6% 2.4% 1.5%

營業用 3~5% 3%

非
住
家
用

營業用

3~5% 3% 3%私人醫院、
診所或自由
職業事務所 1.5~2.5% 2%

私人醫院、
診所或自由
職業事務所

人民團體,補
習班等

人民團體,補
習班等

1.5~2.5%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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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用供自住認定標準

◆房屋無出租使用

◆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3戶以內

貼心
提醒

◆自住與設立戶籍無關，僅需實際居住。
◆持分共有房屋，其自住房屋戶數以1戶計算。
◆非自然人持有供住家用房屋，按非自住之住家用稅率課徵。



房屋稅計算方式
◆新北市房屋課稅現值11萬1,000元以下(適用於111

年期房屋稅開徵)

住家用房屋課稅現值在11萬元1,000元以下：免徵

房屋總現值在11萬元1000元以下一部分供營業用，

一部分為住家用者，應按其實際使用面積分別徵免。

房屋中營業用部分按其實際使用面積課徵房屋稅，至

於住家用部分則免徵房屋稅

案例：住家9萬、營業4萬，合計13萬元，僅就營業4

萬元部分課徵房屋稅。



換屋族減免土地增值稅之優惠



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稅

◆土地出售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年內

重購或先購買土地2年內再出售土地。

◆自用住宅用地。

◆原出售與重購土地屬同一土地所有權人。

◆重購土地地價超過出售土地地價扣除土

地增值稅後之餘額。

◆如為先購後售案件，應於重購土地時，

已持有自用住宅用地。



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稅

計算方式

新購
地價

原出售
地 價

原繳土地
增值稅

A

A>=原繳土地增值稅 全退

0<A<原繳土地增值稅 退A

A=<0                         不退



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稅

案例:張三於103年10月1日辦妥出售自
用住宅用地移轉登記，申報移轉現值總
價120萬元，課徵土地增值稅25萬元，
復於104年9月25日訂約，同年10月15
日申報移轉重購自用住宅用地乙筆，申
報移轉現值110萬元，張三是否符合重
購退稅要件？可申請退稅若干？



先決定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總額：新購土地申報移轉
現值減(出售土地申報移轉現值減土地增值稅)等於不足支付
價款數
【110萬元-(120萬元-25萬元)=15萬元】。

■張三可申請退還的土地增值稅是15萬元。

■假設新購土地申報移轉現值為125萬元，則不足額為30萬
元，已繳納之土地增值稅 25萬元就可以全部申請退還。
【125萬元-(120萬元-25萬元)=30萬元】。

■假設新購土地申報移轉現值為80萬元，則不足額為負數，
表示原出售土地即使繳了土地增值稅還是足夠購買新的土
地，已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申請退還。
【80萬元-(120萬元-25萬元)=-1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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